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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個別化專案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12年3月9日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12月12日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1月3日海教中字第1130032723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14年5月15日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5月26日海教中字第1140012543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5年3月26日海教中字第1150006480號令發布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有學習困難之學生課業需求，協助解決

課業學習困難，特訂立學生個別化專案課業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大學部在學學生，由授課教師、導師協助申請或學生自行提出，優

先補助資格順序如下： 

(一)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體保生、技優生及原住民生。 

(二)前一學期通過教育部備案之經濟不利學生。 

(三)前一學期不及格學分數達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學生。 

(四)輔導科目前兩次修課紀錄為不及格之學生。 

(五)當學期(年)復學、延修生。 

(六)其他因素。 

三、輔導方式：課業輔導以實體面授方式進行，須於指定時段及地點進行輔導，輔導

方式分為兩種類型： 

(一)一對一輔導：由課輔教學助理以一對一方式進行輔導。 

(二)小班制輔導：由課輔教學助理以小班形式進行，參與學生以二至五人為原則。 

四、課輔教學助理資格(至少符合一項資格並檢附證明文件)： 

(一)擔任課輔教學助理資格須為修畢該科目且成績達80分以上（若輔導科目為語

言相關課程，可提供該科語言證照佐證）。 

(二)本校成績優異之博、碩士生或大學部高年級學生。 

(三)課輔學生申請科目之授課老師、導師或系所主管推薦者。 

五、申請方式： 

(一)輔導科目以必修與必選修為原則，每位學生每學期以申請2科目為限，前揭

科目不論採個別化或小班制輔導皆併計，且每科目每週輔導時數以2小時為

上限，每學期輔導週數以14週為限。 

(二)每位教學助理擔任3門課輔之教學助理為原則，前揭3門課輔之數額包含個別

化及小班制輔導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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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於公告指定時間內填寫「學生個別化專案課業輔導」申請表(附件一)，並

完成課輔學生、導師及系所主管簽章後，將紙本資料送至教務處教學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六、公告時間：課業輔導申請、審查結果及結案資料繳交，依公告時間為主。 

七、補助額度：課輔教學助理待遇以實際工作時數核實支給，大學部學生時薪350元、

具學士學歷者時薪450元、具碩士學歷者時薪550元，惟每年補助件數，視當年度

經費預算補助。 

八、權利與義務 

(一)課輔教學助理每月應繳交「學生個別化專案課業輔導」紀錄單(附件二)、兼

任助理助學金簽到單(附件三)及課輔教材至本中心，並請授課教師或導師確

實督導課輔學生學習成效，其執行成果將列入未來計畫申請之評核依據。 

(二)請依照申請表填寫之課輔時段及地點進行輔導，本中心將不定時派人前往抽

查紀錄。若輔導時段或地點有變更，請務必提早告知。 

(三)課輔學生及教學助理應配合本校辦理的培訓研習課程、心得發表、成果交流

會等活動。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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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個別化專案課業輔導申請表 

收件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課輔學生資料 

姓名  學號  系級  

連絡電話  Email  

申請科目  課號  選別 □必修 □必選修 

具有下列身分請勾選： 

□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體保生、技優生及原住民生 

□前一學期通過教育部備案之經濟不利學生 

□前一學期不及格學分數達三分之二(含)以上者 

□輔導科目前兩次修課紀錄為不及格之學生 

□當學期(年)復學、延修生 

□其他因素： 

1. 我對於該科目學習困難之處：（可複選） 

□跟不上課程進度     □課程內容過於困難     □作業過於困難 

□對學科理論不熟悉    □投入學習時間過少     □學習專注程度不足 

□學習方式不適應     □授課語言非母語或常用語言 □其他：       

2. 承上題，上述勾選之原因： 

 

3. 課輔結束後，我預期對於該科目的收穫：（可複選） 

□順利通過課程     □加強課程專業知識     □掌握解題技巧 

□補足先備知識     □瞭解他人學習經驗     □增加學習自信心 

□學習到讀書方法    □學會時間管理       □加強溝通經驗 

□學會找到問題     □有更多練習機會      □其他：       

4. 補充說明： 

 

申請學生簽章：          

※備註 

1.一對一輔導：請填寫申請課輔學生資料及課輔教學助理資料各一份，完成核章後，再將紙本送至教務處教學中心。 

2.小班制輔導：每位申請學生需填寫一份申請課輔學生資料，課輔教學助理需填寫一份課輔教學助理資料，由課輔教學

助理收齊所有申請學生資料並完成核章後，再將紙本送至教務處教學中心。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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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個別化專案課業輔導申請表 

 

課輔教學助理資料 

教學助理姓名  學號  系級  

連絡電話  Email  

身分別 □大學生 □碩士生 □博士生 
是否曾擔任

過教學助理 

□是，擔任學期：      

□否 

課輔時段 

  月  日至  月  日

每週____，時間 : ~ :   

每週____小時，共持續____週 

課輔地點  

輔導類型 □一對一輔導  □小班制輔導(人數：  名) 

教學助理簽章：          

 

推薦教學助理的原因 

推薦的原因 

□對學科理論熟悉     □個性認真負責      □待人處事人有耐心 

□做事細心        □有良好的溝通表達能力  □瞭解教學基本原理 

□其他：         

授課教師或導師簽章：          

 

授課教師或導師核章 
系所核章 

(圓戳章或主管核章) 
教務處教學中心核章 

  

審核結果：□通過，共核定____小時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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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個別化專案課業輔導   月紀錄表 

（一對一輔導） 

輔導科目  輔導地點  

輔導日期 輔導時段 
輔導內容重點 

(學生問題點、章節或單元名稱) 課輔學生簽章 

  

□教科書 

□講義、習題 

□作業 

□考試 

  

  

□教科書 

□講義、習題 

□作業 

□考試 

  

  

□教科書 

□講義、習題 

□作業 

□考試 

  

  

□教科書 

□講義、習題 

□作業 

□考試 

  

  

□教科書 

□講義、習題 

□作業 

□考試 

  

本月學習狀況總評： 

評估項目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其他說明 

學習態度 □ □ □ 

 
學習反饋 □ □ □ 

學習專注度 □ □ □ 

能充分理解課輔內容 □ □ □ 

課輔學生成效追蹤：小考成績____分、期中考成績____分、期末考成績____分。 

教學助理簽章：          

※每月應繳交輔導紀錄單及課輔教材至教務處教學中心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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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個別化專案課業輔導   月紀錄表 

（小班制輔導） 

輔導科目  輔導地點  

輔導日期 輔導時段 
輔導內容重點 

(學生問題點、章節或單元名稱) 課輔學生簽章 

  

□教科書 

□講義、習題 

□作業 

□考試 

  

  

□教科書 

□講義、習題 

□作業 

□考試 

  

  

□教科書 

□講義、習題 

□作業 

□考試 

  

  

□教科書 

□講義、習題 

□作業 

□考試 

  

  

□教科書 

□講義、習題 

□作業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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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學習狀況總評： 

學生姓名 學習態度 學習反饋 學習專注度 
能充分理解 

課輔內容 
其他說明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良好 

□一般 

□待改進 

 

 

課輔學生成效追蹤： 

學生姓名 小考成績 期中考成績 期末考成績 

    

    

    

    

    

 

教學助理簽章：          

※每月應繳交輔導紀錄單及課輔教材至教務處教學中心留存。 



 

8 

 

附件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兼任助理助學金簽到表 

日期： 年 月 工讀單位：        

姓 名  班級   學 號  

日 期 簽 到 退 時 間 工 時 工 作 內 容 
工讀生 

簽名 

工讀單位 

人員簽章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簽到      

簽退  

註：1.請各單位確實監督學生工讀情形。 

2.學生簽證欄必須於當日工作結束親簽名後，請工讀單位人員簽章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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